
李长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选举办法 

 
第一条  为公平、公正、公开选任董事，本公司依「上市上柜公司治理

实务守则」规定订定董事选举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以资遵

循。 

第二条  本公司董事之选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规定者外，应依本办法

办理。 

第三条  凡有行为能力之人，不以具股东身份为要件，均得被选为本公

司董事。 

董事之选任，应考量董事会整体配置。董事会成员组成应多元

化，并就本身运作、营运型态及发展需求拟订适当之多元化方

针，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二大面向之标准： 

一、基本条件与价值：性别、年龄、国籍及文化等。 

二、专业知识技能：专业背景（如法律、会计、产业、财务、

营销或科技）、专业技能及产业经验等。 

董事会成员应普遍具备执行职务所必须之知識、技能及素养，

如营运判断、会计及财务分析、经营管理、危机处理、产业知

識、国际市场观、領导与决策等能力。 

第四条  本公司依证券交易法第十四条之二设置独立董事，其不得有公

司法第三十条各款情事之一，且亦不得以公司法第二十七条所

定之法人或其代表人当选，并应依据「上市上柜公司治理实务

守则」及「公开发行公司独立董事设置及应遵循事项办法」之

规定办理。 

独立董事之专业资格条件，应符合公开发行公司独立董事设置

及应遵循事项第二条之规定，并具备五年以上工作经验。 

独立董事应于执行业务范围内保持独立性，不得与本公司有直

接或间接之利害关系，且选任前二年及任职期间之独立性条件

应符合公开发行公司独立董事设置及应遵循事项第三条之规

定。 

本公司之独立董事兼任其他公开发行公司之独立董事不得逾

三家。 

如有连续担任独立董事任期达三届，本公司应于公告独立董事

审查结果时并同公告继续提名其担任独立董事之理由，并于股



东会选任时向股东说明。 

第五条  本公司设董事五~九人，依公司章程所订名额为准，并配合证

券交易法规定设置审计委员会，其独立董事人数不得少于三

人，且至少一人应具备会计或财务专长。 

依公司法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及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百分之一

以上股份之股东，得以书面方式向本公司提供下届董事推荐名

单，惟提名人数不得超过董事应选名额。 

公司除经主管机关核准者外，董事间应有超过半數之席次，不

得具有配偶、或二亲等以内之亲属关系。 

第六条  本公司董事之选举采单记名式累积投票制，每一股份依法拥有

与应选出董事人數相同之选举权，得集中选举一人或分开选举

數人。 

本公司董事之选举，应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之一所规定

之候选人提名制度程序为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应于最近一次股东会补选。但

董事缺额达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应于事实发生之日起六十

日内，召开股东临时会补选。 

独立董事之人数不足证券交易法第十四条之二第一项但书规

定者，应于最近一次股东会补选；独立董事均解任时，应自事

实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召开股东临时会补选。 

第七条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规定之名额，分别计算独立董事、

非独立董事之选举权，由所得选票代表选举权较多者，分别依

次当选；如有二人以上得权數相同而超过规定名额时，由得权

數相同者抽签决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为抽签。 

第八条  选举开始前应由主席指定具有股东身份之监票员、记票员各若

干人执行有关职务。 

第九条  投票箱由董事会制备，并于投票前由监票员当众开验。  

 

第十条  选举票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无效： 

一、不用有召集权人制备之选票者。  

二、以空白之选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迹模糊无法辨认或经涂改者。 

四、所填被选举人与董事候选人名单经核对不符者。 

五、除填分配选举权數外，夹写其他文字者。 



第十一条  投票完毕后，监票员应在旁监视开票结果，并由主席当场或

委由司仪代为宣布开票结果，包含董事当选名单及其当选权

数。 

前项选举事项之选举票，应由监票员密封签字后，妥善保管，

并应至少保存一年。但经股东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提起

诉讼者，应保存至诉讼终结为止。 

第十二条  依主管机关之法令规定，本公司应提供「董监事法规倡导手

册」、「声明书」、「应行注意证券市场规范事项」及「愿

任同意书」予当选董事签署，并据以向主管机关办理报备。 

第十三条  本办法经股东会通过后施行，修正时亦同。 

第十四条  本办法订立于 2017 年 08 月 21 日。 
          第一次修订于 2020 年 06 月 24 日。 
          第二次修订于 2022 年 06 月 23 日。 

 


